
智行理财网
“拉面哥”被蹭流量 孩子天价打赏乱象：网红直播需直面立法

  

近期，因“一碗拉面3元，15年不涨价”而爆红的山东“拉面哥”，竟成了不少人
眼中的摇钱树。

不仅“拉面哥”商标被抢注，涉及教育娱乐、广告销售、方便食品等领域，还有大
批自媒体运营者赶来临沂的小镇上蹭热度、“蹭流量”， “拉面哥”的摊位前常被
数百个主播围堵直播。其中部分人的手段甚至突破法律法规边界，侵害“拉面哥”
合法权利，严重影响其家人和村民的正常生活。

从“流浪大师”、理塘丁真到“拉面哥”，网红被围观被蹭流量并不少见。网红直
播平台迅速蹿红背后，行业乱象也成为政策整顿的重点。目前网红直播带货火热发
展的同时，由于法律监管不健全，直播带货中容易出现内容恶俗、虚假宣传等乱象
，并暴露出在金融、税务监管等方面存在盲区。

在中消协的“典型案例”中，汪涵一场直播带货被曝“退款率超七成”；当红脱口
秀演员李雪琴的一场“双11”直播中，311万观众只有不到11万真实存在；李佳琦
直播间曾出现了“买完不让换”的霸王条款。

在今年两会上，“网红直播”的经济和社会影响引起代表委员们的关注，并呼吁通
过法律手段，完善相关的金融税务监管制度，杜绝“网红经济”中偷税漏税的情况
。

“在娱乐至死的互联网潮流下，产生了诸如‘儿童高额打赏’，‘经纪公司给自家
主播刷榜’，‘诱导消费者跟风打赏’，‘直播网红偷税漏税’乱象，‘德不配位
’的现象越来越常见，影响人们的价值观。”全国政协委员、中科院院士葛均波对
第一财经记者表示。

“娱乐至死”大潮来袭

全国人大代表、江苏综艺集团董事长昝圣达也带来了建议，希望能够进一步规范网
红经济的发展。他认为，网红主播推销夸大其辞，甚至推销虚假、伪劣产品，买了
问题商品或假货，没人负责售后等等。

他援引数据称，中消协舆情分析结果显示，2020年“双11”前后25天，直播带货
类的负面信息超过33万条。昝圣达写道，“记录生活，拍个段子，雅俗共赏，给你
带来些笑声，如能带来思考更好，但这样的视频实在太少了，倒是低俗、恶俗表演
随处可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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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认为，作为新经济的一种形态，网红经济发展要行稳致远，必须全社会齐抓共管
。首先必须明确直播平台管理职责，对于一家独大平台存在的不正当竞争现象，国
家职能部门正在出手管理。

“现在到了对直播带货问题严重的某些娱乐性视频、电子商务平台出手的时候了，
必须抓紧明确界定平台管理职责，划清黄线与底线、红线，努力营造风清气爽的网
络舆论与购物环境。”昝圣达表示。

近年来，网络秀场直播、电商直播节目大量涌现，成为互联网经济中非常活跃的现
象和网络视听节目建设管理工作需要重视的问题，包括汪涵、李佳琦、李雪琴等头
部主播都曾遭遇中消协“点名”。

据今年2月公布的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发布的第47次《中国互联网络发
展状况统计报告》，2020年我国网上零售额达11.76万亿元，同比增长10.9%。其
中，直播带货起到的作用不容小觑。

另据《2019年淘宝直播生态发展趋势报告》数据，淘宝直播平台2018年月活用户
同比增长100%，带货超千亿，同比增速近400%，且每月带货规模超100万的直播
间超过400个，创造了一个千亿级的市场；资本方也逐渐认可网红本身的经济赋能
价值。

税收制度亟待规范

此外，直播打赏也成为了目前各大互动直播平台最主要的盈利模式，据不完全统计
，2019年度的直播打赏金额达到了200亿元，税务制度的规范迫在眉睫。

对此，全国政协委员、致公党上海市委专职副主委兼秘书长马进在一份《关于加强
视频直播相关金融与税务监管》的提案中呼吁通过法律手段，限制未成年人的打赏
行为。

他建议将“消费者通过直播平台兑换虚拟货币行为”定义为平台向消费者提供技术
服务，国家税务总局应认定直播平台为消费者开具的充值购买的服务行为。

“用户通过平台充值兑换虚拟代币打赏主播，实质上是由平台为消费者提供直播打
赏。”马进对第一财经记者表示，“因此消费者通过直播平台兑换虚拟货币的行为
应构成技术服务合同，打赏行为构成消费行为，其充值服务协议中的免责条款涉及
侵权。”

目前大部分直播平台的母公司被认定为高新技术企业，通过融资进行上市的企业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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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占少数，但是其注册的子公司多半为小微企业，充分享受了相关税收扶持优惠政
策。

为了防止相关企业利用高新技术企业和小微企业税收扶持政策从事偷税漏税，马进
呼吁相关部门对于相关“网红主播”个人所得税申报进行监察，对有严重偷逃个人
所得税的主播，要予以补缴税款和处罚。

他还建议国家税务总局强制要求直播平台将其进账平台在税务部门登记，同时要求
平台和主播经纪人公司建立联合结算账户，所有最终支付给主播的打赏款项均需通
过联合结算账户收支结算。

昝圣达补充道，平台利益驱动推波助澜，某些直播平台掌握着大量网红资源，经常
组织头部网红PK活动，利用平台影响力大力炒作，主播也在忽悠粉丝强烈关注。某
平台一次PK纪录，4分钟时间，最高的主播收到粉丝打赏的礼物价值达3067.3万元
，平台对分，就是一笔不菲的数字。还有一次PK，粉丝就给主播打赏了10亿分，约
合人民币1亿元，主播与平台各得5000万元。这种PK煽动性非常大，以致有些孩子
偷偷拿着家长的钱打赏主播，数额几万元甚至十几万元的也有。

去年以来，国家已经关注到网络直播等新经济业态产生的新问题。为加强对网络秀
场直播和电商直播的引导规范，强化导向和价值引领，营造行业健康生态，防范遏
制低俗庸俗媚俗等不良风气滋生蔓延，国家广电总局于去年11月下发了《关于加强
网络秀场直播和电商直播管理的通知》(下称《通知》)。

《通知》明确，网络电商直播平台要对开设直播带货的商家和个人进行相关资质审
查和实名认证，完整保存审查和认证记录，不得为无资质、无实名、冒名登记的商
家或个人开通直播带货服务。平台须对相关信息的真实性定期进行复核，发现问题
及时纠正。

《通知》还强调，对点击量高、成交量虚高、“打赏”金额大、业务类别容易出问
题的直播间，要建立人机结合的重点监看审核机制，跟踪节目动态，分析舆情和原
因，及时采取措施，防止导向偏差和问题。要对头部直播间、头部主播及账号、高
流量或高成交的直播带货活动进行重点管理，加强合规性检查。换言之，薇娅等大
流量的头部主播，将成为监管重点关注对象。

对于网红直播、电子商务等方面的问题，国家市场监管总局也已经发布《关于加强
网络直播营销活动监管的指导意见》，明确了网络直播营销活动中的三大主体(网络
平台、商品经营者、网络直播者)的责任，并在严格规范网络直播营销行为、依法查
处网络直播营销违法行为等方面进行了规定，包括电商直播缴税问题也在被不断完
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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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国家税务总局发布的一份《2020年电子商务税收数据分析应用升级完善和运行
维护项目招标公告》，据项目采购需求介绍，在发挥好原有系统数据获取和分析的
基础上，根据新的法律法规要求和电子商务发展的趋势，摸清电子商务平台基本情
况，并根据税收征管特点进行合理分类，同时扩大原有电子商务税收数据采集、分
析、应用范围，持续做好项目运维服务，为电子商务税收数据供给和分析应用稳定
运行提供保障。

在不少市场人士看来，这意味着一个利用大数据采集、分析的电商税收征管系统即
将建立。根据此前国家税务总局对十三届人大三次会议第8765号建议进行的答复，
直播网红如何缴税已经被明确。

缺乏劣迹事件等级评估

考虑到线上消费者维权难度，昝圣达建议检察机关选择网红主播销售假货等严重侵
害消费者权益的典型案例，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公益诉讼，人民法院要及时开庭审
理，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法规，严肃惩处不法行为，并采用新媒体等形式进行现场直
播庭审，充分发挥反面典型的教育作用，打击恶意侵害网络消费者的合法权益，规
范网红经济的持续健康发展。

葛均波对第一财经记者表示，目前我国仍然缺乏对公众人物劣迹事件的等级评估，
建议建立类似“失信被执行人”的“劣迹公众人物”黑名单。他担心，青少年可能
会在“泛娱乐快餐文化”中失去思考能力。

“随着社会的快速发展，我们逐渐陷入了泛娱乐的洪流中，大众尤其是青少年感受
不到积累、沉淀以及思考的过程，会按照娱乐化的逻辑看待周边事物，难以形成独
立的、深度的自我思考。”葛均波对第一财经记者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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